
教学与研究 　2008 年第 10 期 　

45　　　

　
　[收稿日期 ] 2008205230

　[作者简介 ] 潘亚玲 ,复旦大学讲师 ,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等。

论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
———一项结合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尝试

潘亚玲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关键词 ] 　全球环境治理 ;政治学合法性 ;法学合法性 ;社会学合法性

[摘 　要 ] 　合法性关切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 ,一

个完整的合法性概念应当同时包括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 ,这三个方面是

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就全球环境治理来说 ,政治学的合法性概念关注其中的民主合法性 ,

使法学和社会学对经验性合法性的强调得到补充 ,而它对合法律性和政治共同体观念的忽视 ,

分别得到法学和社会学的合法性概念的补充。法学的合法性概念重视合法律性 ,但往往忽视

法律规范背后的价值层次 ,这又为社会学的合法性概念所补充。当然 ,即便结合这三个方面也

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主要来自于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共同体问题和全球环境治理与其他治理

领域的合法性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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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性关切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研

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 ,几乎没有一篇有关

国际或全球治理的文章不提到合法性问

题。”[ 1 ] ( P485) 但是 ,由于现存的合法性研究涵盖了

包括政治学、法学以及社会学等多门学科 ,所以合

法性的概念相对比较混乱 ,而且各种学科内的讨

论都不太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一个完整的合

法性概念应当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合法性

概念的综合。本文集中关注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

性问题 ,首先是对合法性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的

文献回顾及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的讨论 ,然

后分别对这三方面合法性的内涵与不足及其相互

结合的可能性进行考察 ,结论中将指出其所面临

的挑战。

一、文献回顾

目前 ,诸多学科都在研究合法性问题 ,而且学

科间往往相互对立 ,为对合法性的全面研究设置

了人为的障碍。[ 2 ] ( P385) 哲学之外 ,政治学往往关注

权威的民主合法性 ,法学往往关注权威的合法律

性 ,这两种倾向都是经验或事实取向 ;而社会学则

更多关注权威背后的社会目的、价值等 ,是一种规

范或价值取向。

经验性取向重点从经验角度探讨合法性的来

源 ,着重将合法性与权力联系起来。马克斯 ·韦

伯是从经验层面探讨合法性的代表 ,他认为权力

的合法性源于人们认为当时的权力乃是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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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倾向遵循于它 ,可分为三种权力或权威类型 :魅

力型权威 ;传统型权威和官僚型权威。[ 3 ] ( P56 - 60) 在

韦伯之后 ,经验主义方法成为探讨合法性的一个

主要方法。阿尔蒙德 ( Almond) 、戴维 ·伊斯顿

(David Easton) 、罗思切尔德 ( Rot hschild) 等都是

这方面的重要代表①。

　

　①　可分别参见加尔里埃尔 ·阿尔蒙德 ,宾厄姆 ·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第 35 - 36 页 ,上海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87 ;戴维 ·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 317 - 318 页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J1 Rothschild , Politi2
cal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 in B1Benitch (ed1 ) , L egitimation of Regimes , Beverly Hills : Sage Publications

Inc , 1978 , p138.

　②　Richard Devetak and Richard Higgott , J ustice Unbound : Globaliz1ation , States , and the Transfer of the Social

Bond , I nternational A f f ai rs , Vol1 75 , 1999 , p14831 有关“合法性危机”的论述 ,参见尤尔根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

机》,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③　怀疑者的理由可能主要有以下方面 :全球环境治理从未面临过类似 1999 年 WTO 西雅图部长会议时的大规模抗

议 ,也未受到类似其他的全球性治理机制所遭遇的尴尬 ;尽管环境治理也没有实现民主决策 ,但与其他全球治理问题相

比 ,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说 ,它却是全球治理问题中最为透明的、参与性最强的、最好接受的 ;等等。See James

Gustave Speth ,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Agenda : Origins and Prospect s , in Daniel C1 Esty , Maria H1 Ivanova (eds1 ) ,

Global Envi ronmental Governance : O ptions & O p portunities , New Haven : Yale School of Forest ry & Environmental

Studies , 2002 , p1 11 ; John G1 Ruggie , International Regimes ,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 I nternational Organiz ation , Vol1 36 , 1982 , p13571

经验性取向的合法性理论遭到诸多批评 ,根

源在于其对规范价值的忽视。约翰 ·基恩 (John

Keane)认为 ,所有这些论述 (包括韦伯的)“未能

分别探讨这个政权的被统治群体的信念、他们的

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及上台掌权的程序的合法性”。

“如果关于合法性的信念被看作是与真理没有内

在联系的经验主义现象 ,那么它的依据显然只有

心理上的意义”。[4 ] ( P286) [ 5 ] ( P127) 哈贝马斯是经验性

合法性论述的最激烈的批评者 ,认为经验性“合法

性信念退缩成为一种正当性信念 (Legalit¾t ) ,满

足于诉诸作出一种决定的正当程序”。[5 ] ( P128) 因

此 ,与韦伯等强调经验性合法性相反 ,以哈贝马斯

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更注重合法性的价值层面。

显然 ,对全球治理的合法性的讨论都必须同

时注重这两个方面。首先 ,与传统的、经验性的合

法性强调相一致 ,全球治理机制中的执行问题仍

然异常重要。对国际治理的早期研究也倾向于从

这一角度出发 ,将合法性等同于合理的对“惩罚”

的恐惧和对利益受损的担忧。[ 6 ] ( P379) 就共同体而

言 ,合法性一直依赖于受影响的共同体对规则的

共同接受以及相关共同体对规范价值的认可。

其次 ,就全球治理而言 ,合法性的价值层面重

要性也日益上升。它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全球治

理的权威来源于何处 ,如何建构这一权威。[7 ]人们

往往假定国家服从命令是不再自私或对更强大的

行为体的恐惧 ,而不是出于可能的超国家权威的

合法性。[8 ] ( P18 - 26) 这一现实使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问题日益突出 ,各种全球治理机制也面临着“合法

性危机”:在普通公民眼里 ,作为全球化的体现的

国际机制必须是权威的 ,因此 ,国际公民社会期待

这些制度提供社会公正、平等或其他更广泛的社

会价值 ,而不只是诸如财政稳定之类的功能性

目标②。

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

的关注上升 ,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也日益提上了国

际议事日程。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是国际社会如

何解决与全球环境问题相关的集体行动困境 ,从

而实现在该问题上的合作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这样 ,对合法性、全球治理的合法性的讨论 ,

也同样适用于全球环境治理 ,尽管人们可能对此

存在怀疑③。就合法性的经验层面而言 ,全球环

境治理在政治上仍不够民主 ,并可能导致合法性

问题“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9 ] ( P596)

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却在于 ,由于当代全球环境治

理很大程度上通过非国家行为体执行、目标日益

针对诸如跨国公司之类的非国家行为体 ,它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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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共同体的传统观念 ———即国家共同体 ———遭到

质疑。主权国家可能不再是合法性的充分来源 ,

新的合法性可能更多地与正义等价值目标联系了

起来。[10 ] ( P208 - 209)

因此 ,在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进行讨论

时 ,必须综合合法性的经验层面和价值层面 ,或者

说结合对合法性的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 ,

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更为综合性的结论。

二、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 :政治学层面

　

　①　赫尔德曾写道 :“民主赋予现代政治生活以合法性的曙光 :法律、规则和政策只要是‘民主的’便具有了正当性。”参

见戴维 ·赫尔德 :《民主与全球秩序 :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第 3 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②　赫尔德 :《民主与全球秩序 :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约翰 ·罗尔斯 :《万民法》,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③　例如 ,可参见赫尔德 :《民主与全球秩序 :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第 12 章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Iris

Marion Young , I ncl usion and Democracy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 pp1265 - 275 ; Esref Aksu , Joseph

A1 Camilleri (eds1 ) , Democratiz ing Global Governance , New York : Palgrave , 20021
　④　法国的提议是 2003 年纳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的唯一有关全球环境组织的动议 ,当时的讨论只集中关注了提议中的

下列问题 :协调、强化现存的协议、服从体系以及环境运作的组织 ,改善对发展中国家的回应机制。而在 2004 年 12 月出

台的联合国改革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 :我们的共同责任》则根本没有提及这些问题。

　⑤　参见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七章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店 ,2004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公正 ,或者说 ,民主合法

性已经成为当代有关合法性的讨论的重要内

涵①。全球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可有两种选择 :一

是普世性民主 ,国际机制应当是个人意义上的民

主 ,由个人直接地、民主地参与 ;二是代议制民主 ,

即全球治理的确是人民的 ,但这些规则的合法性

最终会依赖于人民的代表即国家②。

就全球环境治理的规模而言 ,尽管如公投、人

民大会、全球议会等普世民主倡议在理论上具有

可能性 ,但却缺乏现实可行性③。因此 ,有关全球

环境治理的制度改革的提议实际上排除了普世主

义观念 , 法国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国环境组织

(UN EO) 的提议的命运就是证明④。这样 ,代议

制民主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国内民主理论中的合

法性要素 ,如绩效责任 (accountability) 、透明度、

参与权、商议、公正等就成为关注的重点。由于人

们往往担心公众直接参选的绩效责任 ,因此更多

的提议倾向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所提倡的协

商型合法性。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 ,理想的合法

性基于通过商谈而来的决策。在商谈中 ,行为体

是自由、平等、自治的 ,可对一些合法性的宣称提

出挑战 ,从而就对局势的理解、指导其行为的规范

的合法性等达成一种合理的交往共识⑤。当然 ,

这种“理想的交谈”能否在国际谈判中出现是颇受

怀疑的 ,但它的确暗示 :在参与者克制自己不使用

强制、武力之类的手段而与其他参与者进行谈判

时 ,“理想的交谈”可以作为治理合法性的一个

条件。[11 ] ( P1)

在全球环境治理的建设过程中 ,民主合法性

的这些标准、尤其是哈贝马斯的协商合法性的确

体现较为明显。尽管国家仍是权威的首要来源 ,

但它正日益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展开协商。在国

内 ,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是科学家在政府决策过程

中的地位正日益上升。[12 ] ( P103) 出席多边谈判的代

表中 ,经常包括公民社会与商业团体的成员 ,他们

有时甚至是外交与技术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的

非常重要的专家资源。非政府组织 ( N GO) 也在

监督与执行过程中发挥着正式与非正式的作用。

跨国公司也明显增强了他们的参与 ,其他政治组

织在各种环境治理论坛中的参与也日渐

提高。[13 ] ( P216)

此外 ,全球环境治理的各种规范与条约也有

利于提高公共参与和透明度。例如 ,《里约环境与

发展宣言》原则十宣称 ,“环境问题最好在所有有

关公民在有关一级的参加下加以处理”; [14 ]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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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具备法律强制力 ,但其精神已为许多国家所

接受。又如 ,1998 年通过的《在环境问题上获得

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奥胡斯公约》

( Aarhus 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2making and Ac2
cess to J ustice in Envirionmental Matters) 也对

透明度、国际国内层次的参与等作出了规定①。

相应地 ,多边环境谈判已经日益开放和透明 ,大多

数的协商和边会 ( side meetings) 的详细信息都变

得更易于获取。

这种协商型民主事实上涉及了民主合法性的

另一个方面 ,即“集中关注 ⋯⋯包括政府、公民社

会团体、地方社区与商业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协

商实 践”的“利 益 相 关 者”( stakeholder ) 民

主。[15 ] [ 16 ]就 N GO 的参与来说 ,1972 年联合国斯

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和 1992 年联合国里约热

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都是历史性的突破。召开斯

德哥尔摩大会的想法来源于一个 N GO 论坛 ,并

吸引了大约 400 个组织参加。[17 ] ( P157 - 159) 由于前所

未有地放宽了对非经社理事会 N GO 的参与限

制 ,在里约热内卢大会上有 1 420 个 N GO 参加了

官方会议 ,另有 8 000 多个 N GO 参加了与之平行

的全球论坛。[ 17 ] ( P159) [18 ] ( P6) 2002 年约翰内斯堡可

持续发展世界峰会进一步发展了“利益相关者”民

主模式 ,多边的利益相关者与公 —私伙伴关系也

被囊括进来。这表明 ,全球环境治理已经达成新

的共识 ,即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发展的参与渠道 ,

不应当只是政府间协议 ,还应包括合作性的事

业。[15 ]这些合作性事业包括自愿参与公司合作、

公 —私伙伴关系、非国家治理、二类协议 ( type II

agreement s) 、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等等。[ 19 ] 尽管

国家并未放弃其单一权威的地位 ,但这些改革可

被理解为“利益相关者”民主的一个机会 ,它超越

了纯粹的为了“合作”而参与 ,而是国家、公司与公

民社会之间更为真实的“协商”。[15 ] ( P5、13)

　

　①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2001 年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 ,A/ 56/ 1 ,第 24 页。可从联合国网站获取该文件 ,

http :/ / daccessdds1 un1org/ doc/ UNDOC/ GEN/ N01/ 525/ 78/ PDF/ N01525781pdf ? OpenElement1
　②　Martha Finnemore , Stephen Toope , Alternatives to“Legalization”: Richer Views of Law and Politics , I nternation2

al Organiz ation , Vol1 55 , 2001 , p17431《国际组织》2000 年第 3 期曾特别推出关于“合法化与世界政治”的特辑 ,试图将

政治学中、更为特殊的国际关系学中对合法性的讨论与国际法学中的讨论结合起来。

上述讨论表明 ,全球环境治理较为符合民主

合法性的大多数标准 ,其政治合法性显然是存在

的。但是 ,政治学的合法性讨论显然留有疑问。

首先 ,如何在合法性和有效性间做出平衡 ? 更多

的国家、N GO 或其他行为体参与 ,会不会使决策

过程放缓、共识更加难以达成、并总体上增加集体

行动的难度 ? 其次 ,政治学的合法性讨论也未涉

及政治共同体和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的公众或“可

行使政治权力的公众”的问题。这个假定的共同

体是什么、根据什么规则组建等等问题都是全球

环境治理必须面临的问题 ,而这显然既需要法学

也需要社会学的讨论加以补充。

三、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 :法学层面

与政治学家相比 ,国际法学家总是倾向于简

单地将合法性的问题转化为符合法律或合法律性

的问题② ,在后者看来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服从和

义务来源于国家的同意。因此 ,对合法性的分析

应当关注同意的本质和特殊情势下的同意撤消。

国家的同意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如在批准特殊条

约中的特殊同意 ,另一种是对更为广泛的、总体性

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总体同意 ,如批准《联合国宪

章》时所表达出来的同意。[20 ] ( P604) 显然 ,总体同意

比特殊同意要更为长久 ,更不易撤消。国家撤消

特殊同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国家认为情势

发生了变化 ,继续同意可能有损于国家利益。另

一个是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导致了这样的问题 :即

对于那些日益超出国家间关系范畴、并直接影响

到国内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决策问题 ,国家是

否可以合法地代表所有的行为体表示同意。如果

答案是否定的 ,撤消那么就理所当然。

由此可以认为 ,对任何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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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其合法性源泉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总体同意

而非特殊同意。尽管可以进行一些参与形式上的

改革 ,但如果国家同意是特殊的、暂时性的而非总

体的 ,那么机制就不具备长远的合法性基础 ,难以

真正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的效果。当然 ,同意与和

法律义务的观念相联系 :同意就意味着接受相关

的责任和义务 ,尽管这种责任和义务可能被违背。

显然 ,国际法学家对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合

法律性的关注重点在于法律过程的合法性 ,而对

法律后果的合法性问题相对讨论较少。与大多数

呼吁正义的概念不同 ,合法律性倾向于在何者为

正义与何者为合法性二者间作明确区分。也就是

说 ,合法律性并不关注一项决定是否公正 ,而关注

它是否“反映对一项制度的总体支持 ,使主体出于

自身对情势的评估而愿意服从制度决策。”[9 ] ( P602)

为解决这一问题 ,新近的国际法研究试图在

合法律性中加上对规范价值的关注。有两位国际

法学者提出了一种国际法的“相互影响”(interac2
tional)理论 ,强调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基于这

样的标准 ,如避免自相矛盾、要与更为基本的规则

保持一致 ;强调合法性也依赖于“统治者与被统治

者间的合作”。[21 ] ( P49 - 53、66) 在行为体所创建的规范

与制度的框架内 ,这种合作与相互影响可以使规

则更易理解、预期更为可靠、规则更易被接受。这

一理论改变了以往仅将合法性当作衡量或批评国

际法的标准。相反 ,它事实上重新界定了可作为

合法性的法律 :“越坚持标准 ,合法性就越大 ,进

而 ,更大的劝说力和影响力、更大的合法性也就变

得可能。”[22 ] ( P46)

据此 ,有学者提议 ,利用各种全体大会 (Con2
ferences of t he Parties , COPs) 为国际环境法律

制定提供论坛。全体大会是各方通过正式谈判达

成多边环境协议的载体 ,它可使解决围绕同意而

展开的合法性难题得以可能 ,因其体现了导向“相

互影响”过程的条件 ———即各方参与这一既为多

边环境协议所指导、同时又能实现对多边环境协

议的创建和修订的过程。全体大会还可以立法机

关的面目出现 ,如 ,《蒙特利尔条约》关于臭氧层保

护的决定就对国家产生了约束力。此外 ,全体大

会已经对精心设计的规则、协议的规定等充满了

兴趣 ,如关于气候变化的框架大会 (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 P) 就关注在

《京都议定书》框架内的机制建设。[22 ] ( P46、23)

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 ,它们并不严格地根据

总体同意或特殊同意操作。在“程序的和实质的

期望可能发展 ,实际的和规范性的理解可能增长”

并导致共享理解的情况下 ,对正式同意的要求就

不那么迫切了。就全体大会处理这些为“相互影

响”理论学者所确认的问题的程度而言 ,规则获得

了合法性并产生了约束力 ,它可能拥有正式的同

意 ,也可能没有。[22 ] ( P39) 这些程序也与上文所述的

协商民主相关 ,如平等对待各方、程序透明度等 ,

同时也强调了与更大的共同体的互相影响 ,这既

明确地将透明度的话语表现出来 ,也不那么明确

地与共享的规范相联系。这样 ,它就很明显地有

利于社会学的解释。

这一合法性理解的优势在于 ,它超越了传统

的法学合法性理解。传统理解非常严格地集中关

注遭质疑和违背的规则或原则 ,而不关注这些规

则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关注这些规则更为深

层的实质 ,但正是这些要素将特定领域的规则与

更大范畴的社会制度和规范联系起来。[ 23 ] ( P357)

对于“相互影响”理论的批评倾向于认为 ,使

法学研究更加关注社会性的内涵 ,可能既未明确

国际法律规则创建过程中的结构性权力和有效

性 ,也未明确社会学意义上的共享理解和共同体

的目标。因此 ,有必要以一种更加全面的社会学

的合法性观念来对此进行补充。

四、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 :社会学层面

社会学合法性的基础是独立成员的共享信

仰 ,即“一个实体的行为在一些社会建构的规范、

价值、信仰与定义系统内是可期望的、恰当的、或

适当的”。[ 24 ] ( P574) 根据社会学理论 ,合法性涉及正

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及实践的制度化 ,这些规则或

实践被成员认为是权威的或当作义务接受。这

样 ,社会学的合法性概念就将注意力转向了“相互

影响”理论试图强调的规则的实质内涵 ,或者说价

值观与目标。要具有合法性 ,规则与制度必须与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教学与研究 　2008 年第 10 期 　

50　　　

已经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现存制度性规则与规范

相适应。

据此 ,在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 ,通过相互影

响 ,规则使权威关系得以确立并使参与这一权威

关系的行为体和机制拥有不同的权力、进而建立

起相应的机制。反过来 ,在参与权威关系的共同

体持续的合法化过程中 ,这些实践被制度化、或被

认为是恰当的。进而 ,国际法学家试图建立的相

互影响理论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 ,规则与相关

行为体的社会目的间实现了持续的相互影响。因

此 ,合法性就依赖于相关共同体的价值观、目标和

实践。对全球环境治理而言 ,国家、全球公民社会

或市场行为体等行为体可能共享不同的标准 ,他

们要么根据经验合法性衡量治理的程序、表现和

效率 ,要么根据规范合法性衡量公正、正义的实现

程度。[25 ] ( P18)

　

　①　Jan Martin Witte , Charloote Streck , Thorsten Benner , The Road From Johannesburg : What Future for Partner2
ship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in Jan Martin Witte , Charloote Streck , Thorsten Benner (eds1 ) , Prog ress or

Peri l ? Partnershi ps and N etw orks in Global Envi ronmental Governance , Washington , D1 C1 :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2
tute , 2003 , p1601 本书全文可从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 ( 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网站下载 ,网址为 http :/ /

www1 globalpublicpolicy1 net/ index1php ? id = 140。

这样 ,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重点就不再是

政治学所强调的民主 ,也不再是传统的国际法所

强调的国家同意 ,而是政治学和法学所未强调的

共同体创建以及全球环境治理与其他的治理领域

的规范间的冲突。

第一 ,社会学的合法性观念突出了新的国际

共同体的创建问题。

根据社会学的合法性观念 ,合法性基于独立

成员的信仰 ,这些独立成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

为体。这样 ,国际共同体便不太可能是国家 ,而是

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所新创建的某

种事物。例如历次世界环境大会都在持续扩展其

成员身份。2002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认可了

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公 —私伙伴关系 ,将非国家行

为体的资源、技能和承诺与国家权威相结合。当

然 ,这种新的共同体建构的努力可能因为多种原

因而遭到反对。例如 ,伙伴关系就不仅为许多非

政府组织所反对 ———他们批评环境治理“私有

化”,并害怕它会使国家沉迷于有约束力的规则

中 ;也为南方国家所反对 ———他们担心伙伴关系

会导致针对可持续发展目的的援助和技术转让

减少①。

由于对以国家为主的新国际共同体的建构持

反对意见 ,一些非政府组织选择创建直接针对全

球市场中的公司的非国家治理计划 ,试图从全新

的角度创建新的国际共同体。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各种“许可”治理体系。他们大多数采纳了公司必

须参与维持“被认可”的地位的第三方认证 ,定期

审核和监督服从的体系 ,往往拥有包括来自公司、

公民社会以及地方社团的代表在内的治理结构。

当然 ,这种努力也部分是对缺乏政治学的协商民

主所作出的反应 ,最大特征在于其权威来自于“他

们独立于国家对全球市场的处理”,往往被称作

“非国家、市场驱动的治理”( non2state , market2
driven governance) 。[26 ] ( P502) 目前 ,这样的治理体

系覆盖了森林、食品安全与生产、劳工标准、旅游、

渔业以及人权等领域 ,在能源/ 电力和矿山等部门

也日益得到发展。

第二 ,社会学的合法性观念还突出了全球环

境治理与其他治理领域的规范冲突问题。

由于社会学的合法性观念涉及规范的实质内

涵 ,因此全球环境治理的最终目标必然植根于更

大的社会目标当中。例如 ,伙伴关系的最终目标

便是针对具有更大的社会与环境目标的市场。

“非国家、市场驱动的治理”体系不仅利用了全球

化的市场 ,也利用了全球性意识与公民社会组织

的传播与影响以创造对公司参与的压力。实践

中 ,他们尝试结合利益相关者民主和可信度等要

素 ,以创造出独立于国家间的国际协议的合法

权威。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特殊领域的治理问题往往

会与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之间产生冲突并导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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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失败。例如 ,可持续发展在一开始提出来时 ,

曾试图将生态的可持续性与南方对经济增长的关

切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认为 ,多边主义是一条降低

自由主义的影响和指导全球政策的有效手段。但

是 ,全球经济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统治霸权

以及援助驱动的发展政策的失败 ,使得这种最初

目的夭折了①。又如 ,试图通过生产者 (森林木材

公司)和消费者 (森林产品的零售商) 的跨国网络

建立合法的可持续森林治理的尝试 ,不只是必须

在这些派别力量之间拥有合法性 ,而且必须与现

存的国际贸易规则相协调 ,而这些规则已经为以

国家为主导达成的各种协议、规则等合法化了。

　

　①　有关新自由主义与其他的社会发展观念之间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讨论 ,可参见诺姆 ·乔姆斯基 :《新自

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 1 —4 章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蔡爱眉 :《起火的世界 ———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

恨和全球动荡》,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在这一意义上 ,社会学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合

法性讨论尽管避开了协商民主与国家同意的壕

沟 ,却又陷进了国际共同体建构的沼泽并导致了

更大的风险 :如果它不与更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体系的合法性标准相吻合的话 ,那么就极可能遭

致边缘化的命运。因为 ,社会学观念暗示 ,全球治

理中的合法性可能至少有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 ,

或者说 ,特殊领域的规范和制度的合法性可能来

自于更大的全球政治与权威关系的制度框架。

五、结束语 :优势与挑战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尽管存在着分歧 ,

但各个学科对合法性的讨论并非相互排斥的。事

实上 ,它们相互之间还往往存在着跨领域的概念

借用 ,每个学科的讨论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

需要都提供了有益的洞察 ,同时也存在某种褊狭。

因此 ,结合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而来的全球

环境治理的合法性概念 ,其基础必然更为全面、更

为牢固、更为持久 :政治学的合法性概念关注的是

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合法性 ,协商民主使

传统的经验性合法性强调得到了补充 ,并的确在

全球环境治理中得到了体现。但政治学的合法性

概念不太关注合法律性和政治共同体观念 ,这为

法学和社会学的合法性概念所补充。法学的传统

往往关注经验性合法性层面 ,即合法律意义上的

国家同意 ,但对法律规范背后的价值层面关注较

少 ,尽管新近的“相互影响”理论部分地缓解了这

一弊病。社会学的合法性概念不仅通过强化“相

互影响”理论弥补了法学和政治学合法性概念的

不足 ,还通过建构新的共同体的合法性 ———包括

共同体本身的合法性和它与其他治理领域的相关

性 ,弥补了政治学不太关注政治共同体的不足。

当然 ,这样的结合也可能使得挑战更多、更复

杂。具体而言 ,这种挑战体现于两个方面。

第一 ,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

问题。新的共同体如何处理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

关系 ? 国家仍是国际社会中最具权势的行为体 ,

而“非国家、市场驱动的治理”体系却在尝试一条

完全不同的道路 ,它否定了权力和合法性的关系 ,

更为强调代表权与合法性的关系。但代表权与有

效性是必然冲突的。那么究竟何者在合法性基础

中更为重要 ?

第二 ,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多大程度上与

其他领域的治理相关 ? 例如 ,全球环境治理与全

球市场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 对于生态目标与市场

目标能否真正地相互协调 ,许多非政府组织高度

怀疑。在不存在非常充分的理由时 ,如果迈向

公 —私伙伴关系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和基于市场

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间的关系发展有利于市场而

非环境治理 ,那么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是

否仍然牢固 ?[27 ] ( P203) 因此 ,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合

法性研究 ,必须也同时考虑其与更大的经济、社会

和政治体系的关系 ,而非采取一种“井底之蛙”的

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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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y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 Attempt to Combine Political Science , Law and Sociology

PAN Ya2ling
(Center for American St udies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 Key wor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legitimacy conc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 legitimacy

concept of law ; legitimacy concept of sociology

[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 he st udy of global gov2
ernance and multilateralism1 This paper argues t hat a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legitimacy must

include t he concept of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and sociology1 As to global environmen2
tal governance , the concept of legitimacy in political science concerns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t he

progress of governance , which complement s t he emp hasis on experimental dimension of legitimacy

concept of law and sociology1 Meanwhile political science concept of legitimacy lacks concern on

t he legal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 which is complemented by t he legitimacy concept of

law and sociology1 The legitimacy concept of law generally concerns about t he legal legitimacy and

ignores t he ethics value behind t hese law rules which is complemented by the legitimacy concept of

sociology1 Certainly , t he legitimacy concept into which integrates all t hree dimensions still has

some challenges which derive f rom the issue of political community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2
ern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other global governance

field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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